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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于2021年7月21日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

于2021年7月13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秦跃中召集并

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管列席。 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线

扩能技改项目” 、“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结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

募投项目结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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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通知，已于2021年7月13日通过书面方式送达。 会议于2021年7月21日以现场表决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建国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线

扩能技改项目”“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结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结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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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提示：本次结项募投项目的结余资金将继续保留在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公司

将根据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使用前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时披露。

2021年7月21日，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 “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线扩能技改项目” 、

“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结项。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966�号”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人民币8.22元，

募集资金411,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70,400,964.78（不含税）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40,599,035.22元。 上述资金已于2020年9月14日全部到

位 ， 并 经 信 永 中 和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2020 年 9 月 14 日

“XYZH/2020BJGX0807号”报告审验。

二、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及节余情况

公司本次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 “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线扩能技改项目” 、

“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截至公告日，本次结项项目已完成建设并投

入使用。

1、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目前，“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线扩能技改项目” 、“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项目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含现金管理收益）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长治南街支行 14050164530800000326 773.97

合计 - 773.97

2、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目前，“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线扩能技改项目” 、“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金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预计剩余金额

膨化硝铵炸药扩能技改 3,152.72 2,487.40 665.32

679.03

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 695.35 601.86 93.49 94.94

三、募集资金结余主要原因

1、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项目实施期间，通过优化工艺、生产线维修重复利

用，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坚持安全、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

的控制和管理，降低了项目总支出。

2、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对结项

项目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现金管理，实现累计利息收益、现金管理收益15.16万元。

四、结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结项募投项目的结余资金将继续保留在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将根据

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使用前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时披露。

五、审议程序及核查意见

1、董事会审查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议

案》，同意“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线扩能技改项目” 、“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

项目”结项。

2、监事会审查情况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议

案》，同意“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线扩能技改项目” 、“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

项目”结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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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A股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1年7月20日

●A股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4,402.4万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有关规则的规定，按照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能股份” 或“公司” ）第

四十一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申能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的相关要求，公司完成了A股限制性股票

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2021年5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十一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申能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

案。

2021年7月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A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A股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确定2021年7月8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289名激励对象授予4,

402.4万股A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为2.89元/股。

在授予日确定后的实际认购过程中，289名激励对象实际认购了4,402.4万股限

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的股票数量为307.6万股。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实际授予情况如下：

1、首次授予日：2021年7月8日

2、首次授予价格：2.89元/股

3、首次授予人数：289人

4、首次授予数量：4,402.4万股

5、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首次授予对象：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总量比例

（%）

占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奚力强 副董事长、总裁 56.9 1.21 0.0116

余永林 副总裁 51.2 1.09 0.0104

谢峰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51.2 1.09 0.0104

舒彤 副总裁 45.1 0.96 0.0092

刘先军 职工董事 51.2 1.09 0.0104

其他核心骨干（共284人） 4,146.8 88.04 0.8442

预留股份 307.6 6.53 0.0626

合计（289人） 4,710.0 100.0 0.96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

致。

二、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情况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

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年。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相应授予部分股票登记完成

之日起24个月、36个月、48个月。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批解除限售

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

第二批解除限售

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

第三批解除限售

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60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4%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于2021年7月9日出具了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资金验证

报告》（上会师报字[2021]第8055号），审验了公司截至2021年7月8日止A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认购资金实收情况。 截至2021年7月8日止， 公司已收到289名激励对

象实际认购款合计127,229,360.00元。由于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来源为公司在二

级市场上回购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因此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认购不会增

加注册资本或股本。

四、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402.4万股， 公司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 并于2021年7月21日收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股权登

记日为2021年7月20日。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公司本次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来源为公司在二级市场上回购的

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因此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本不变，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六、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更前 增减变动 本次变更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60,000,000 7.33% +44,024,000 404,024,000 8.23%

无限售条件股份 4,552,038,316 92.67% -44,024,000 4,508,014,316 91.77%

合计 4,912,038,316 100.00% 0 4,912,038,316 100.00%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激励计划下首次授予总计收到认购款127,229,360.00元，将用于补充本公司

营运资金。

八、首次授予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

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

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并按照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以首次授予日2021年7月8日A股股票收盘价作为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以授予日A股股票收盘价与授予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每股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

成本，并将最终确认股份支付费用。

经测算，首次授予的A股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总成本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3,295 2,307 4,784 3,726 1,893 585

根据本计划解除限售业绩条件，上述激励成本对上市公司净利润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

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

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

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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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公司分别于2021年7月7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

议案》、2021年7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实施 2017�年和 2018�年限制性股票第三期激励计

划并回购注销的议案》。 公司拟将回购股份用途由“作为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

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 调整为 “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 拟注销股份数量为 393,

214,41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4.13%。 同时，公司拟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并回购

注销 32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48,034,200�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0.5%。

鉴于上述事项，公司将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公司注册资本由9,

516,285,608元减少至9,075,036,993元。 公司将在回购注销股票完成后就前述减

资事项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等相应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回购注销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特此公告如下： 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

（自然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自然日）内，均有权凭有效

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

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

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债权，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

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

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福州市鼓楼区湖头街120号光荣路5号院，邮编：350102

2、 申报时间：2021年7月22日至2021年9月5日每个工作日的9:00-11:30,13:

30-16:30；

3、联系人：邱梦婵

4、联系电话：0591-83787308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933� �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2021-048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7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州市鼓楼区湖头街120号光荣路5号院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52,670,3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73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 出席6人， 董事Benjamin� William� Keswick、Ian�

McLeod、廖建文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熊厚富、朱文隽、张建珍、陈颖因工作原因无法

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吴莉敏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612,413 99.9986 57,901 0.0014 0 0.00

2、 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实施2017年和2018年限制性股票第三期激励计划并回

购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573,013 99.9977 97,301 0.0023 0 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572,113 99.9977 98,201 0.0023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

议案

633,941,275 99.9908 57,901 0.0092 0 0.00

2

关于终止实施2

17年和2

18年限制性股票第三期激励计划

并回购注销的议案

633,901,875 99.9846 97,301 0.0154 0 0.00

3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633,900,975 99.9845 98,201 0.0155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洁、赵婧芸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核查,�律师认为,�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002135� � � � � � � �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2021-051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成都东南钢结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东南” ）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津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新津支行” ）申请在原定综合授信额度的基础上增加

6,000万元综合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授信提供保证担保。

近日公司与成都银行新津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成都东南与

债权人成都银行新津支行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担保的

最高限额为人民币6,600万元整，期限1年。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1年1月15日召开

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91,8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其中向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含）的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38,000万元，向

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53,800万元。上述担保的

额度，可在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以上担

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

为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因业务需要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业务，无需

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2月30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cninfo.com.cn）的《关于2021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3）。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预计2021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91,8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

度。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可用额度为136,200万元， 公司

对成都东南提供担保剩余可用额度为15,4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成都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东南” ）

注册资本：12,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四川新津工业园区A区

法定代表人：沈志才

经营范围：钢结构、网架、铝锌硅复合板、彩涂钢板设计、制造、安装，承接与此相

关的土建工程（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项目除外）；销售：建材（不含危险化学

品及木材）。

2、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成都东南100%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0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341.06 60,168.40

利润总额 735.49 6,191.39

净利润 693.73 5,490.57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4,439.85 81,934.71

负债总额 56,369.15 54,557.73

银行贷款总额 11,487.20 11,487.20

流动负债总额 56,300.75 54,484.0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

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净资产 28,070.71 27,376.98

4、经查询，成都东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津支行

债务人：成都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保证担保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6,600万元

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21年7月20日至2022年7月19日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合同担保之主债权范围为债权人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银行

承兑汇票债权余额、票据贴现债权余额、办理商票保贴债权余额、押汇债权余额、信

用证债权余额、保函债权余额和/或其它债权余额，包括授信本金和利息（包括复利

和罚息），以及相关费用、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

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和债权人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

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案件

调查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鉴定费、勘验费、测绘费、翻译费、

滞纳金、保管费、提存费、其他申请费等）。

保证期间：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1年1

月15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成都东南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公司对其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为

其正常开展经营活动所需，其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的财务风险

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

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

《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董事会审议批准的有效对外担保额度累计金额为310,300

万元人民币，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112,742.34万元，占本公司2020年末经审计净

资产的25.77%，均为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单位提供担保，也无逾期担保累计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

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688026� � � � � � � � �证券简称：洁特生物 公告编号：2021-032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暂未开庭审理

2、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为被告二，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拜费尔空

气净化材料有限公司为被告一

3、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12,199,190元，其中返还货款9,300,000元，赔偿经济

损失2,899,190元

4、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将积极应诉，依法主张自身合法

权益，采取相关法律措施，切实维护公司名誉和广大股东的利益。广州拜费尔空气净

化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拜费尔” 、“被告一” ）与原告金棒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原告” ）签订了两份《销售合同》合计总价款为3,255万元，广州洁特生物过

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被告二” ）不是两份《销售合同》的签约主

体，原告已支付货款930万元，尚未支付剩余货款2,295万元，被告一已向原告交付价

值145万元的货物， 已付款部分剩余785万元货物尚未交付。 本次涉案金额合计12,

199,190元，占公司2020年度营业收入比例为2.42%,占公司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10.22%,所占比例较小,公司预计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根据该案件的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5、 风险提示：由于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如被告一败诉，则存在需部分或甚

至全部退还货款并赔偿对方经济损失及无法收回剩余货款的风险，最终实际影响以

法院判决及执行情况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拜费尔近日收到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法

院” ）关于金棒控股有限公司起诉的《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2021)粤0112民

初17893号]等相关材料。 截至本公告日，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金棒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2MA2A009G87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壶镇镇聚贤路1号

法定代表人：徐勇强

被告一：广州拜费尔空气净化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304301689J

地址：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经济区斗塘路1号自编号厂房B车间二楼201

室

法定代表人：袁建华

被告二：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6728198443M

地址：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经济区斗塘路1号

法定代表人：袁建华

（二）事实与理由

被告二为被告一唯一股东，持有被告一100%股权。

原告接受Vast� Famous�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委托， 以自己名义与被告一

签订《销售合同》两份，根据上述合同的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FFP2个人防护口罩，

上述口罩须出口至奥地利，故需符合欧洲质量标准。签约后，原告向被告支付货款总

计930万元，被告向原告交付了首期10万个口罩。 上述口罩到达奥地利后，立即经奥

地利联邦计量测量局物理技术检验服务中心检测， 发现面罩密封线区域明显泄露、

鼻子区域的气流不合格。

获知上述检测结果后，Vast� Famous� International� Limited立即与被告一沟

通， 被告一拒绝承认其产品质量不合格 。 经长时间沟通 ，Vast� Famous�

International� Limited迫于无奈， 再次委托原告以原告名义与被告一就 《销售合

同》签订《补充协议》一份，根据该《补充协议》，被告一须再向原告供应FFP2个人

防护口罩70万个，原告无需再向被告一支付930万以外货款。

交货当天，Vast� Famous� International� Limited工作人员根据协议约定在交

货现场对产品进行抽样并寄送样品至第三方检测机构深圳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广州开发区分公司进行质量检测 。 2021年 3月 19日 ，Vast� Famous�

International� Limited收到检测报告，样品泄露性实验结果超过FFP2防护口罩的欧

洲EN149:2001+A1:2009的标准，再次质量不合格。

鉴于被告一两次生产不合格产品， 导致Vast� Famou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之欧洲客户对被告一的产品质量与品控能力失去信任， 取消与Vast� Famous�

International� Limited之间订单， 不再向Vast� Famous� International� Limited采

购FFP2防护口罩。

原告认为，在买卖合同过程中，提供质量合格的产品是被告一作为供应商最基

本的义务。 被告一在近一年的时间里， 未能提高自身产品质量及品控水平， 导致

Vast� Famous� International� Limited客户已取消订单，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导致原

告及Vast� Famous� International� Limited重大经济损失。

（三）诉讼请求

1、 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一之间两份 《销售合同》 及2021年2月23日所签订的

《补充协议》；

2、判决被告一返还原告货款930万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899,190元；

3、判决被告二对被告一返还货款及赔偿经济损失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4、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将积极应诉，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采取相关法律措施，切实维护公司名

誉和广大股东的利益。被告一与原告签订了两份《销售合同》合计总价款为3,255万

元，被告二不是两份《销售合同》的签约主体，原告已支付货款930万元，尚未支付剩

余货款2,295万元，被告一已向原告交付价值145万元的货物，已付款部分剩余785

万元货物尚未交付。 本次涉案金额合计12,199,190元，占公司2020年度营业收入比

例为2.42%,占公司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10.22%,所占比例

较小,公司预计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根据

该案件的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由于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如被告一败诉，则存在需部分或甚至全部退还货

款并赔偿对方经济损失及无法收回剩余货款的风险，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及执

行情况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

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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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股东数量为14名，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773,

230,7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2052%。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7月26日（星期一）。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核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763号）核准，公司获准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773,230,764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3.2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2,512,999,983.00

元，减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491,617,907.65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已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21年1月6日出具了苏亚验

[2021]2号《验资报告》。

（二）股份登记上市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21年1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手续，并于2021年1月25日上市。

（三）本次发行对象及限售期安排明细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

1 沛县经济开发区发展有限公司 61,538,461 199,999,998.25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6个月

2 合肥东城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46,153,846 799,999,999.50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6个月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凌顶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凌顶出奇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4,000,000 13,000,000.00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6个月

4 宋佳骏 30,769,230 99,999,997.50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6个月

5 雷婉宁 15,384,615 49,999,998.75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6个月

6 建投华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0,769,230 99,999,997.50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6个月

7

嘉兴嘉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注1

307,692,307 999,999,997.75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6个月

8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证

大量化价值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76,923 9,999,999.75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6个月

9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证

大创富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76,923 9,999,999.75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6个月

10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证

大久盈稳健5号私募基金

3,076,923 9,999,999.75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6个月

11 杨明焕 18,461,538 59,999,998.50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6个月

12 杨军 30,769,230 99,999,997.50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6个月

13 徐先锋 15,384,615 49,999,998.75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6个月

14 余英 3,076,923 9,999,999.75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6个月

合计 773,230,764 2,512,999,983.00

注1：嘉兴嘉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证券账户名称为：中建投资本管理（天

津）有限公司－嘉兴嘉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有限售条件股份773,230,764股，总股本由5,082,

271,903股增至5,855,502,667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

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全部14名发行对象，上述股东

均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

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

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等侵害上

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1年7月26日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773,230,764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13.2052%。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14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备注

1 沛县经济开发区发展有限公司 61,538,461 61,538,461

本次申

请解除

限售的

股份不

存在质

押或冻

结的情

况

2 合肥东城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46,153,846 246,153,846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凌顶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凌顶出奇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4,000,000 4,000,000

4 宋佳骏 30,769,230 30,769,230

5 雷婉宁 15,384,615 15,384,615

6 建投华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0,769,230 30,769,230

7 嘉兴嘉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2 307,692,307 307,692,307

8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证大量

化价值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76,923 3,076,923

9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证大创

富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76,923 3,076,923

10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证大久

盈稳健5号私募基金

3,076,923 3,076,923

11 杨明焕 18,461,538 18,461,538

12 杨军 30,769,230 30,769,230

13 徐先锋 15,384,615 15,384,615

14 余英 3,076,923 3,076,923

合 计 773,230,764 773,230,764

注2：嘉兴嘉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证券账户名称为：中建投资本管理（天

津）有限公司－嘉兴嘉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五、公司股份结构变动表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增加（股） 减少（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780,920,004 13.34% 773,230,764 7,689,240 0.13%

高管锁定股 2,250,000 0.04% 2,250,000 0.04%

首发后限售股 773,230,764 13.21%

773,230,764

0 0.00%

股权激励限售股 5,439,240 0.09% 5,439,240 0.09%

二、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5,074,582,663 86.66% 773,230,764 5,847,813,427 99.87%

三、总股本 5,855,502,667 100% 773,230,764 773,230,764 5,855,502,667 100%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就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数量和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本保荐机构对协鑫集成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